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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大学研究生注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研究生管理，完善研究生注册制度，

维护研究生合法权益，保障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，根据《普

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第 41 号令）及《吉林大学研

究生管理规定》（校发〔2017〕466 号）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我校接受学历教育的研究生。

第三条 研究生注册是研究生教育管理的重要环节，是取得

学习、科研等资格的必要条件。

第四条 研究生院负责全校研究生注册工作，统筹相关注册

工作开展。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（以下简称“培养单位”）具体负责

本单位注册工作，保管和使用研究生证验讫章，注册工作应指定

专人负责。

第五条 研究生注册程序包括学期注册和研究生证验讫。学

期注册是指学校通过研究生管理系统进行的电子注册管理，是保

证研究生从入学到毕业各个培养环节顺利进行的前提和基础。研

究生证验讫是指每学期研究生完成学期注册后在研究生证上加盖

验讫章，没有加盖当期验讫章的研究生证是无效证件。

第六条 注册工作一般在每学期开学初进行，一般在开学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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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两周内完成。

第七条 学期注册分为“申请”和“审核”两个环节。在学

期注册期内，研究生登录研究生管理系统提出注册申请，培养单

位负责此项工作人员登录研究生管理系统进行审核和确认，“申

请”经“审核”通过后方为有效。

第八条 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不予注册：

（一）保留入学资格；

（二）保留学籍（休学、服兵役、联合培养等）；

（三）未按学校规定缴纳学费、住宿费和其他相关费用；

（四）学习年限届满；

（五）不予注册的其他原因。

第九条 研究生申请暂缓注册，需向培养单位提交申请，说

明暂缓注册原因。暂缓注册期限一般为三个月，研究生需在暂缓

注册期满前完成注册。

第十条 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可申请暂缓注册：

（一）因特殊原因履行请假手续的；

（二）因正在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等手续的；

（三）应予暂缓注册的其他原因。

第十一条 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外，在学校规定的时间

内，未注册或未履行暂缓注册手续的研究生，不得参加选课、学

位论文开题、中期考核、学位论文预答辩、学位论文答辩申请等

相关活动，不享受研究生相关待遇，学校将按退学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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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学期注册工作截止后两周内，培养单位统计注册

数据，核实确认未注册人员情况，向研究生院提交学期注册统计

表、未注册研究生名单及初步处理意见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